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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：副區總監（訓練） 

致：各沙田北區幼童軍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N/C/2026/06 

知會：沙田北區各區幹部職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 年 4 月 1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幼童軍活動徽章考驗日 

本區會將於 2026 年 6 月份舉辦上述活動，該活動由沙田北區幼童軍區長林德財先生主 

持。歡迎各幼童軍成員參加。詳情臚列如下: 

 

日    期 星期 時間 地    點 

2026 年 6 月 20 日 六 0900-1300 馬鞍山 頌安邨 宣道會台山陳元喜小學 

 

（一）內    容 : 活動徽章考驗(選擇考取其中兩個活動徽章 : 體適能章、攝影章、語言章) 

（二）參加資格 : 本區持有有效幼童軍紀錄冊及童軍成員編號之幼童軍 

（三）名    額 : 60人 

（四）費    用 : $20 (費用包括: 茶點、活動徽章證書和活動徽章) 

（五）報名辦法 : 請填妥附上之報名表及家長同意書(PT/46)，由負責領袖簽署及蓋印後，連同費用 

於截止日期前寄馬鞍山郵政局郵政信箱165號，逾期恕不受理(以郵印為準) 

（六）截止日期：2026年5月22日（星期五） 

（七）其    他： 

1) 取錄與否，將另行通知，請旅團領袖必須填妥聯絡電話及電郵地址。 

2) 每名幼童軍只可以選擇考取其中兩個活動徽章。 

3) 考驗範圍以幼童軍訓練綱要為主，如有考驗細節，將於5月27日前通知旅團領袖準備。 

4) 穿著整齊童軍制服、自備食水及書寫用具。 

5) 當日體適能章參加者，須佩戴旅巾穿著運動服、波鞋。 

6) 未持有體適能章者，需由初級開始，如想考取高一級，請將初級或中級活動徽章證書副

本連同報名表一拼提交。報名時註明所報考之級別，每名幼童軍只能考取一個級別。 

7) 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92300460 與林德財先生聯絡。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副區總監（訓練）何素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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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 動 名 稱：    幼童軍活動徽章考驗日           通告編號：   STN/2026/C/06    

旅 團 編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負責領袖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袖職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領袖電郵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領袖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參加者資料： 

請於括弧內(   )填寫考取徽章意願的次序 1→2→3，如果幼童軍已經考獲或不想參與其中一個活動徽

章，則無需填寫該活動徽章的意願次序。如某一個章別參與人數眾多，會抽籤選出參與者。 

姓 名 性 

別 

出生日期 

（日/月/年） 

成員號碼 體適能章 

*請圈出考驗的級別; 

攝影章 

 

語言章 

*請圈出考驗的語言; 

1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2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3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4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5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6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7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8    初 / 中 / 高 第(   )意願 第(   )意願 普通話 / 英語 第(   )意願 

備註： 
1. 申請人在本表格內填報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，純屬自願；該等資料只作本區處理本表格的申請及有關用途 

假如申請人提供的資料不足或不正確，本區可能會延遲或無法處理有關申請。 
2.  在一般情況下，申請表將於審批完成後六個月銷毀。 
3.  PT46 Form【可從香港童軍總會網頁http://www.scout.org.hk 下載】。 
聲明： 

1)本人確認上述資料正確無誤，並知悉一經繳交，不可更改。 
2)知悉收取及保存各參加成員的家長/監護人簽署的同意書。 
 

團長/團負責領袖簽署： 
 
 
 
 
正楷： 
 
日期： 

團/旅印： 

 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區會專用 
收表日期 支票號碼/銀行名 收據號碼 收表人簽署 經手人簽署 

     

 


